
日前，漕河泾开发区会议中心里，随着最后一场法律咨询活动结束，虹梅街道

司法所主办的 2025 系列法治公益活动“午间法律门诊”，画上了圆满句号。 这个夏

天，20 场精心筹备的法律“义诊”，成了虹梅漕开发园区白领们午休时“充电解惑”的

首选———不用跑律所、不用挤时间，在公司楼下就能跟法律专家面对面。

“午间法律门诊”开出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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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梅街道地处漕河泾开发

区核心区，园区内企业众多，有职

工近 30万人。 这么大的群体，难

免会遇到工作或生活上的法律困

惑， 但很多人没时间专门跑法律

服务机构。针对这个痛点，虹梅街

道司法精准施策，联合法官、公证

员、律师、海关等“法治朋友圈”成

员，打造了特色鲜明的“午间法律

门诊”服务模式———利用大家的

午休时间走进楼宇，用“一对一”

“面对面”的免费咨询，把法律服

务送到企业门口。

“午间法律门诊”活动覆盖

园区主要楼宇，按“固定频次、巡

回开展”的节奏推进。 每场活动

前， 组织方会通过微信线上预

热、楼宇海报展示，把咨询时间、

地点、 可解答的问题类型说清

楚， 方便大家提前梳理困惑、做

好准备。 这种“不折腾”的安排，

让不少白领主动放下了午休的

刷手机时间，专程来排队咨询。

门诊里“接地气”的服务内

容，更让企业员工觉得十分受益。

从公司里的股权纠纷、 合同问

题， 到工作中的劳动关系疑问，

再到生活里的房产纠纷、婚姻家

庭矛盾，甚至是“饭店落地窗没

标识导致顾客撞伤能否索赔”这

类小事，只要是大家遇到的实际

问题，专家们都耐心解答。

为了让法律不那么“高冷”，

活动还跳出传统宣传模式，用互

动游戏拆解法律知识，现场发放

《宇下说法》手册，并介绍园区里

的纠纷化解渠道，让大家了解更

多问题解决方式。

“这样的活动真的很方便，

没想到在公司楼下就能和法律

专家面对面沟通。 ”一位参与活

动的园区员工感慨道。徐汇法院

“甘棠树下” 社区法官工作室的

法官们则认为这种公益法律服

务模式，有效打通了法律服务群

众的“最后一公里”，让专业法律

资源真正惠及普通百姓。

虹梅街道司法所有关负责

人表示，“午间法律门诊”是虹梅

街道构建“源头治理、智慧治理、

协同治理、多元治理”治理格局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提供便捷

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有效助力

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优化。街道

还将针对园区企业的特定需求，

开展更多专题性法律讲座和沙

龙活动，为企业提供更加精准的

法律服务。 （来源： 虹梅街道）

一名看似工作勤恳的住家保姆，

为凑齐儿子结婚所需的费用，竟暗中

把雇主家当作“提款机”，多次偷走家

中现金、化妆品、香烟等物品，总价值

超过 3 万元。 近日，徐汇警方成功侦

破这起住家保姆盗窃案件，犯罪嫌疑

人陶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不久前，市民马女士来到徐汇公

安分局斜土路派出所报案， 称家中

部分现金和物品莫名“不见踪影”，

她怀疑是住家保姆陶某偷走了这些

东西。 民警在向马女士了解情况时

得知，马女士此前在外地出差期间，

曾通过手机查看家中的安防设备，

意外发现客厅里的摄像头被保姆陶

某动过， 之后摄像头还掉落在了地

上。 马女士当时就觉得陶某的行为

有些反常，但为了不打草惊蛇，她没

有立刻声张。 马女士出差回家后，仔

细清点家中财物，发现卧室抽屉里的

现金、外币以及 5 条香烟、16 瓶化妆

品都“集体失踪”了，这些物品的总

价值超过 3 万元。

获取相关线索后， 民警立刻展开

调查。经侦查发现，在马女士和她丈夫

出差这段时间里， 陶某多次偷偷进入

他们的卧室盗取财物， 还开着雇主的

汽车前往马女士位于长宁区的另一处

住所， 把偷来的这些财物藏在自己住

的保姆房间里。 在掌握了陶某盗窃的

确凿证据后，民警迅速行动，将陶某抓

获归案。

陶某到案后， 如实向民警交代了

自己的犯罪行为。她表示，自己在为儿

子筹备结婚的钱款，资金比较紧张，于

是就动了歪心思， 把主意打到了马女

士一家身上。 她趁马女士出差不在家

的机会，偷偷拿走家中的财物，原本以

为只偷取部分财物不会被发现， 能侥

幸蒙混过关， 没想到还是没能逃脱法

律的制裁。

目前， 犯罪嫌疑人陶某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徐汇警方依法刑事拘留，该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办理当中。

警方特别提醒广大市民： 家中

的贵重物品一定要妥善保管，并定期

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家中财物出现异

常情况， 或察觉身边人员有可疑行

为，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千万不

要让信任成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

“突破口”。

家贼难防！ 住家保姆盗雇主 3 万余元财物落网

记者 吴会雄 通讯员 朱晓菁

警方提醒 >>>

“午间法律门诊”活动

租客中途退房， 房东同意了，

押金还能要回吗？

2025 年 2 月， 租客赵某找房

东王某租下一套公寓，并签订《房

屋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期一年，

月租金 1800 元，押金 1800 元。 如

果一方违约，需向对方支付一个月

租金作为违约金。

刚住满一个月，赵某因个人原

因向王某提出： 再租一个月就要

退房。王某表示同意。4 月，赵某搬

离公寓，并想找王某退押金，但王

某拒绝了他。 于是，赵某将王某告

上法庭，要求退还押金。

王某认为，对方提前退租已构

成违约， 按合同应支付 1800 元违

约金， 这笔钱可直接用押金抵扣。

但赵某认为，此前王某已同意他退

租，不能反悔。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与王某

签订合同后，王某依约交付房屋给

赵某，赵某提前退租的行为确实构

成违约。 虽然王某同意解除合同，

但并未明确他放弃要求赔偿违约

金的权利。

因此，王某有权要求赵某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支付 1800 元违

约金。 但考虑到双方履约期间，王

某出租的房屋曾出现噪音，对赵某的生活产生一定

影响， 法院酌情确认赵某向王某支付违约金 1300

元，该违约金可与赵某交付的押金进行抵销，即王

某需向赵某返还 500 元押金。

房屋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租客因自身原因提前

退租，房东同意的，可以认定双方合意解除租赁合同。

双方均同意解除协议时， 房东没有明示放弃

租客违约责任的， 不能以双方在合意解除时未约

定租客的违约责任， 而推定作为守约方的房东实

际放弃了向作为违约方的租客主张赔偿损失的权

利。 租客仍然需要按照租赁合同的约定承担违约

责任。 即使租赁合同中没有约定具体的违约条款，

房东也可要求承租人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因提前

退租造成的房屋空置费用等合理损失。

（来源： 中国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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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一起民营企业高管非法经

营同类营业案一审获判， 被告人郑某

某因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10 个月，并处罚金 30 万元。

据悉，该案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修正案（十二）》将非法经营同类营

业罪等犯罪的主体从“国有公司、企业

人员”扩展至包括民营企业人员后，上

海市首例民营企业高管非法经营同类

营业案。

“80 后”郑某某研究生毕业后即

入职上海某照明公司，逐步晋升为公司

总经理。 2024年 2月起，郑某某利用其

管理公司生产、销售的职务便利，私自

成立浙江某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经营与

照明公司同类的灯具，并将客户向照明

公司下达的订单转移至该公司。

经查明，从 2024 年 3 月至郑某某

被公安机关抓获的 8 个月间， 浙江某

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经营同类照明灯具

已完成销售额人民币 3700 余万元，造

成照明公司经营利润损失 200 余万

元。此外，浙江某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基

于郑某某到案前接收的订单， 又完成

了 500 余万元销售额。

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 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 引导公安机关调取被害单

位的财务报表、银行流水等证据材料，

以被害单位向税务机关申报税务时上

报的毛利率核算损失， 准确认定被害

单位经济损失。

为准确认定被告人郑某某“转移订

单、挪用资源”的行为性质，检察机关采

用“三重审查法”开展证据审查与事实

认定：一是审查经营实体真实性，通过

核查注册信息、 实际运营架构等要素，

确认涉案企业系具备独立经营能力的

市场主体； 二是审查经营行为完整性，

聚焦订单承接、生产组织、物流配送、售

后服务等环节，证实存在真实的经营性

活动，而非单一的利益转移；三是审查

风险承担独立性，查明行为人需自行承

担原材料波动、订单违约等市场风险。

因此， 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存在

自负盈亏的经营性活动， 不属于虚构

交易侵占本单位财物， 应以非法经营

同类营业罪提起公诉。 在案件审查过

程中，检察机关积极联络沟通，督促引

导退赔和解，最终在庭审过程中，被告

人郑某某向被害单位退出违法所得

200 余万元。 （来源：《解放日报》）

私自成立公司经营同一业务

一家民企总经理获刑 10个月


